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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设立非公企业党工干部权益保障金

为切实保障非公企业党工干部的合法权益，充分调动广大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张家港市于日前决定设立非公企业党工干部权益保障资金，用以支持非公企业党工干部依法履行维权职责，从而解除了他们后顾之忧。

由于目前就业形式的多样化，劳动关系越来越复杂，广大党工干部在维护职工权益时，必然触及到部分人的利益，由此带来了职业上的风险。设立权益保障金，就是为了让非公企业党工干部能放开手脚，理直气壮地去依法维护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让在基层工会工作的干部，在遭遇困难时能及时得到支持和关爱。

首批保障资金总额为100万元，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只用于资助、非公企业党工干部，资金运作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定期向社会公开管理使用情况，接受群众监督和审计部门的审计。为此，张家港市向社会公布了《关于建立张家港市非公企业党工干部权益保障金的通知》和《张家港市非公企业党工干部权益保障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通知》规定：党工干部凡因履行正当职责，维护党员职工合法权益遭受不公正待遇，被解除劳动合同或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的；因企业关停并转等非自身原因造成下岗失业的；因本人身患重大疾病，或家庭遭受灾难，造成生活困难的和市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或市总主席办公室认定需要资助、补贴的，将酌情给予1000元至3000元的经济补助，情况特殊或遭受灾难损失比较严重的给予5000元至10000元的经济补助。

（张家港市总工会  陈敏新）

昆山出台电子企业使用化学品

作业场所劳动保护监控办法

日前，由昆山市总工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卫生局等部门联合起草的《昆山市电子企业使用有毒化学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监控办法》，已经昆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后下发到全市各有关单位。

昆山目前有电子企业近500家，从业员工超过10万人。由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有毒化学品，存在着许多的职业危害和事故隐患。为了有效控制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有毒化学品的使用，加强对企业使用有毒化学品的管理和监控，加强对员工的安全教育，提高职工的防范意识。昆山市总工会、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市卫生局等单位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结合昆山企业的实际，在广泛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出台了该文件。
监控办法的实施，加大了对电子企业职业危害的监控和专项整治，对企业违反国家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罚，有效防止职业危害的发生，切实保障电子企业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监控办法中，对有毒化学品的采购、运输、保管，生产过程的防护，职业健康监护和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同时，要求企业在与职工订立劳动合同时，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中毒危害及其后果、职业中毒危害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不得隐瞒和欺骗职工。
（昆山市总工会 顾粮）

常熟市法律援助向农民工倾斜

眼下在常熟市，凡是农民工需要讨薪、工伤索赔，不必提交经济困难证据，就可直接申请法律援助。

按照规定，申请法律援助时，需要提供家庭困难证据，并经过法律援助中心的审查，才会给予援助。法律援助中心在实际操作中，早就不审查农民工的家庭经济状况，直接给予援助。从今年开始，常熟法律援助中心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上进一步明确，农民工只要凭身份证就可申请法律援助。而且，法律援助不仅帮助农民工打拖欠工资方面的官司，还增加了工伤认定、人身损害赔偿、劳动争议三方面的援助内容。今年以来，法律援助中心已经接手近10起农民工案件，涉及工伤认定和人身损害赔偿，均得到圆满解决。

据悉，该市已在各乡镇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形成市镇两级法律援助网络，同时将合理运用法律援助资金，形成管理有序的法律援助机制。                 

（常熟市总办公室）

吴中区首家乡镇职工法律服务站在木渎镇挂牌成立

木渎镇是吴中区的大镇，有1000多家注册企业，职工近4万人。近几年来，由于经济成分多元化使劳动关系复杂化，该镇劳资矛盾呈现加剧的趋势。为了给职工维权提供一个服务平台，木渎镇工会在区总工会的指导下，决定整合镇从事法律服务的人才资源，聘请该镇法律服务所的3名专业人员成立职工法律服务站，为全镇职工提供法律服务，指导职工依法维权、合法维权。镇工会为职工法律服务站制定了职责：一是开展《劳动法》、《工会法》的宣传，计划每年准备开展不少于2次大型宣传活动；二是接待职工劳动关系方面的法律咨询；三是受镇工会的委托，调解和处理本镇有影响的劳资纠纷和个案代理；四是受镇工会和劳动服务中心的委托，调查研究木渎镇存在的劳资矛盾态势，提出参考意见；五是指导职工签订好劳动合同。
    镇工会聘请法律专业人才为职工提供优质的服务，是吴中区中间层次工会上调一级维权的一个新尝试，这种做法将为当地职工在其利益受到侵害时提供一个快速求诉通道，为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吴中区总工会  朱强）
苏州创元集团工会“三个主动”推进工资协商
近年来，苏州创元（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将企业开展工资协商工作列入年度重点工作，通过“三个主动”狠抓重点，强化分类管理，确保所有生产经营正常的企业100%建立集体协商制度，100%签订集体合同和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集团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下，集团工会把工资协商作为工会工作的第一任务，加大推进力度，做到“三个主动”：一是主动要约。工会主动向行政提出工资协商的要求，并按规范书面要约；二是主动协商。工会主动收集工资协商的各种文件、工资增长指导线、企业经营状况、同行业工资水平等相关资料，以中英文对照版本提交行政。工会依托职工和协商班子的集体智慧与行政开展协商，把协商结果统一到三者利益关系上；三是主动监督。对协商结果履约情况进行跟踪检查。至2006年底，下属29家外资企业和改制企业都签订了集体合同。今年，又根据下属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工会工作的状况，提出了分类指导工作方案。对18家工资协商工作开展比较早、协商制度健全的企业，要求在正常续签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协商程序，将增加一线职工的工资收入作为协商的重点，提高工资协商的质量；对2006年新签集体合同和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的基础比较薄弱的8家企业，要巩固协商成果、健全协商制度、量化协商内容；对今年以来具备开展工资协商条件的10家企业，工会要积极主动开展“要约行动”，在企业建立集体协商制度，签订集体合同和工资专项集体合同，使整个集团公司的集体合同、工资协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台阶。
（苏州创元集团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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